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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了一个月的药，竟白吃了。”今年5月，43岁的张凯腿部出现红点，伴随轻度瘙痒，他在某

医疗平台花19.9元挂了皮肤科副主任医师王晓莉的号，并开了一些药物，但吃药一段时间后症状

仍不见缓解，张凯又到当地一家皮肤病专科医院就诊，被诊断为毛周角化病，与之前被诊断的皮

肤过敏完全不同。

事后，张凯再次联系王晓莉医生，但未联系上，致电其注册医院，却被告知该医生已经离职5

年时间。“互联网医疗平台的医生是真实的吗？让这些医生看病，出了问题谁担责？”张凯疑惑道。

随着互联网医疗发展，上网查询病因、网络问诊，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互联网问诊的出

现方便了患者，但仍存在一些隐患。例如，平台医生信息错误，甚至虚假，资质难以认定；部分平

台没有处方、病历、检查报告，医生就能直接开药；“网红医生”带货保健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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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凭模糊照片
就能作诊断

张凯从医院皮肤科医生处了解到，正

规医院的医生，即便面诊，也要经过化验、

检查等流程才能诊断病情。但他问诊的某

互联网医疗平台，医生仅凭一张模糊照片

就作出诊断，并开了药，这让张凯觉得自己

上当受骗了。

近半年，张凯多次致电该平台，要求提

供王晓莉医生的真实信息，赔偿损失。平

台却表示，由于医师信息更新不及时导致

失误，平台已经处理，目前，该医生已停

诊。因张凯不能提供误诊报告等造成人身

伤害的证据，平台无法赔偿。

张凯的遭遇并非个案，记者在某投诉

平台搜索发现，关于互联网问诊的投诉不

在少数，其中从业资格相关的占大多数。

还有网友投诉表示，他在某医疗平台

搜索呼吸内科医生问诊，平台随机安排了

二线城市中心医院一位姓戴的医生。根据

介绍，该医生擅长诊治呼吸道感染性疾病、

重症肺炎，以及现代感染性疾病抗菌药物

应用。但是，医院官网显示，该医生却是一

名内分泌科医生。

该网友将此事投诉到医院，工作人员却

表示，该医生在网上的接诊行为与医院无关。

没有处方、病历
也能开处方药

2018年实施的《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

（试行）》第二十五条规定，医师开展互联网

诊疗活动应当依法取得相应执业资质，具

有3年以上独立临床工作经验，并经其执

业注册的医疗机构同意。

沈阳某三甲医院医务室副主任吴拥林

告诉记者，互联网医疗与线下面对面诊疗

不同，如果仅基于线上获得的有限信息进

行诊疗，对医师的临床经验要求更高，但实

际上很多线上接诊医生临床经验并不足。

除了医生资质问题，互联网医疗平台

开药流程是否规范，一直以来也备受争

议。今年7月，白岘出差一个月，因未带每

日服用的甲状腺激素药品优甲乐，他准备

在一家互联网医疗平台下单购买。“原以为

要提供处方、病历等才能开药，没想到只填

写疾病名称，勾选确认保证书，就自动跳转

到了问诊开方界面。”白岘说。

一位内科医生给白岘发来消息“您已确诊

过此疾病，并使用过该药，且无过敏史，无相关

禁忌症和不良反应。如无补充信息，我将依据

病情为您开具处方。”还没等白岘回复，一张处

方单就已开出，他直接付款就买到了药。

“方便是真方便，可不按病情、不按医

生处方吃了药，出了事怎么办？”白岘同样

疑惑地说。

推广机构联合医生俘获流量

近两年，随着直播带货行业兴起，“网

红医生”带货保健品的问题也逐渐凸显。

一家推广机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不

仅能帮医院或者医药厂家做药品的“商单

投放”，还可以在短视频平台“帮医生做个

人IP和账号的孵化”。

吴拥林透露，医生们也常遇到推广机构上

门谈合作的情况，声称只要有医生资格证和一

些所谓的证明，就能帮助其运营平台账号。“医

生自己不用打理就会有高额提成，即便是被平

台封号、处罚，还可以再注册账号运营。”

“很多健康话题本身就有解释的空间，

有的博主为吸引眼球，刻意放大几率极低

的事件，有的爆款视频甚至涉黄涉暴，不仅

损害网络环境，也对医生形象、医疗科普的

公信力造成负面影响。”吴拥林说。

“在已有的医生账号中投放药物广告，

不同账号不同报价。这属于商业变现的一

种模式，嘴上是科普，背后是生意。”吴拥林

表示，确实业内会有不良医生为了经济收益

会将医师信息“卖”给机构，但当前的法律法

规对这一乱象的处罚方式和手段仍有限。

上海段和段（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孟

宇平认为，根据刑法、医师法的有关规定，

执业医师在网上诊断与自己执业范围不符

的疾病或推销与自己执业范围不符的药

物，会构成超范围执业，造成严重后果的可

能构成医疗事故罪。根据相关规定，平台

应对“伪科普”的内容承担主体责任，对涉

及违规的账号背后的商业机构进行处罚。

针对如何规范互联网医疗平台管理，

业内人士认为，应细化平台主体责任和各

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审批机关、执业登记

机关监督和管理责任。医疗机构电子处

方、处方审核记录、处方点评记录也应当可

追溯，并向监管平台开放数据接口。医疗

机构应当有专门部门管理互联网诊疗的医

疗质量、医疗安全、药学服务、信息技术等，

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

活动促销没多久就闭店，
只能被迫转课？

今年9月下旬，位于上海的王烨（化

名）带着孩子去一家名叫“扬琴儒墨国学书

院”的教培机构上书法课，到了门口却发现

店铺关门了，只有一个叫“转课无忧”的第

三方负责人在对接。

王烨称，就在闭店前一周，该机构还进

行了一次团购促销，很多家长邀请了一些

新家长来参加。

一些家长告诉记者，闭店公告最早是

9月20日发在机构微信群里的，公告称会

对所有学员的剩余课时进行统计，并委托

第三方“转课无忧”平台客服负责对接转课

安置机构。

王烨说，第三方“转课无忧”平台的方

案是将家长们的课时费余额按一元一分转

换成积分，然后再用这些积分或额外付费

的方式，选择入驻平台的其他机构的课程。

王烨给记者算了笔账，“转课无忧”上

显示她的积分超过2000分，兑换其他同类

机构的课程，不仅需要消耗积分，还得额外

支付近1000元，实际总支出每节课超过

300元。此外，每家承接机构接受转课的

课时有限，如果剩余课时很多，家长们要带

孩子辗转几个机构，才能消耗完积分。

对家长们来说，除了转课外，很难有其

他选择——原机构联系不上，无法协商退

费；第三方平台“转课无忧”则不断催促家

长们接受转课。

“转课无忧”的客服称，如果不及时转课，

家长们的积分将在一周后清零。“我们不单做

这一家机构，每一个案子都有跟进周期，过了

这个周期不同意转的话，家长也就走相关的

维权渠道了，跟我们就没什么关系了。”

第三方转课平台如何运作？
佣金去了哪里？

记者查询发现，近期委托“转课无忧”

处理学员安置的上海教培机构还包括“琴

音道合国际音乐学府”“爱思宝贝早教中

心”等。在北京，该第三方平台处理过“红

黄蓝亲子园（广安门店）”“艾莎同学”等机

构的转课事宜。

此类第三方转课平台的运作流程是什

么？“转课无忧”工作人员介绍，其主要承接

一部分经营不善或倒闭机构中学员未使用

课时的金额，然后分流到附近的各个机

构。在承接、分流课时的过程中，转课平台

要按比例收取佣金。

“扬琴儒墨国学书院”和“转课无忧”的

委托协议显示，总委托费用约占学员剩余课

时的30%。比如，会员的剩余课时费为100

万元，“转课无忧”则收取30万元的佣金。佣

金按照安置比例分期发放，原教培机构和

“转课无忧”签订协议当天先支付30%，之后

分别在安置了30%、60%及90%学员课时的

情况下，支付余款。在此期间，原教培机构

不得自行与家长达成安置协议。

对此，“转课无忧”的客服进行了确认：

“我们拿到比例约20%、30%，这些费用要

给到接收机构，作为接收机构老师的课时

费，所以无需家长补费。”

但“转课无忧”平台上一家接收机构的

负责人告诉记者：“‘转课无忧’属于第三方

平台，他们上门找我们，想让我们做些公

益，参与这个课程，没有钱给到我们。”

专家：不应强迫消费者
接受合同变更

对于夹在原教培机构、转课平台与接

收机构之间的家长们来说，如何保障自身

权益？积分如何核算、补交的费用谁来

定？客服以“清零”方式催促家长们接受转

课，合理吗？

有家长称：“第三方平台对于剩余课时

的积分核算很随意，而且只能转一部分课

时。即使转了课，接收机构也会把你当做

试听生对待，目的是要你继续报他们的课，

这样每节课还得补贴钱。用这个钱不能自

己再去重新报一个吗？”

对于第三方平台的转课行为，多位专

家认为，在转课前及转课过程中，有诸多需

要监管的问题。

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教授吕来明表

示，“扬琴儒墨国学书院”在闭店前团购促销

的行为，实际上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实施条例》。“机构出现重大经营风险时，不

能再进行预收费，并且闭店要提前一个月

告知消费者，这两条义务应该严格落实。”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

副秘书长陈音江表示，进入到转课流程后，

要充分保障消费者的选择权，不应强迫消

费者接受合同变更，同时，在课程核算等方

面应有明确标准。

“消费者跟原培训机构签订了协议，不

管原培训机构有没有能力偿还这种债务，

从法律上看，这种债务关系都是存在的。

但消费者一旦接受了合同变更，之前的合

同关系就撤销了。因此变更合同首先要征

得消费者同意，变更内容一定要公平合理，

不能严重缩水。”陈音江解释。

陈音江进一步表示，教培机构突然闭

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根本途径还是

落实预付费管理制度，让事前、事中监管起

到更积极的作用。

医生资质真假难辨，网上诊疗乱象如何“对症下药”？

教培机构“跑路”，“转课无忧”让家长补钱转学，真的“无忧”吗？
新华每日电讯 周益帆

近日，上海多家教培机构闭店，一家名为“转课无忧”的第三方平台也

随之出现。这类协助转课的平台与原教培机构签订安置学员的委托协议，

将学员剩余的课时或充值金额转换成平台积分，再通过积分兑换或额外补

课时费等方式，将学员分流至其他机构。

对于购买课程的家长来说，转课真的“无忧”吗？剩余课时如何计算？

如果不转课是否有其他维权途径？


